
 

 

地区实际税率变动与民营企业存续：

不对称性特征与毗邻效应*

姚东旻，王艺霏，王子豪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2206）

摘　要：伴随我国大规模减税降费和清理规范税收优惠的持续推进，地方政府依靠税收工具吸

引民营企业进入的政策空间需要系统评估。为此，文章借助人为构造的实际税率相对变动冲击，利

用全国税调与工商企业注册数据，试图探讨税率变化与民营企业存续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

（1）在地区实际税率相对降低时，减税降费政策陷入了“优惠陷阱”，即民营企业存续数量不发生显

著变化。（2）在地区实际税率相对增高时，减税降费政策使得民营企业趋向毗邻地区转移，表现为当

地民营企业存续数量下降，而毗邻地区民营企业注册数量显著增加，即具有显著的毗邻效应；但该

效应随时间和距离增加而减弱，即在减税降费政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企业对于实际税率的降低不

再敏感，税收工具对民营企业活力的刺激效果有限。（3）上述现象会受到城市行政级别、营商环境、

地理位置与产业结构的异质性影响。上述发现既为我们理解税收工具的效应边界提供了新视角，也

为清理区域性税收优惠提供了理论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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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税收政策始终是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关键举措。合理有效地运用税收工具，既能有效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切实减轻民营企业负担，又能维护市场公平，从而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营

造良好环境。值得关注的是，减税降费政策和规范税收优惠政策长期并行，均对民营经济发展

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减税降费政策持续推进。自 2008年起，我国先后经历了结构性减税、定

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组合式税费三个主要阶段，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落实好

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为接下来的减税降费工作奠定基调。民营企业正是多年来减税降费政

策的最大受益群体，以 2024 年为例，全国民营经济纳税人享受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 1.26 万亿

元，占比 72.7%，是税费优惠政策的主要受益对象。①二是全面清理规范税收优惠。同样自

2008 年起，中央多次提出清理规范税收优惠，《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坚持依法治税严格减免税管

理的通知》（国税发〔2008〕73 号）提出“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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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 号）提出“全面清理已有的各类税收等优惠政策”，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再次强调“清理和废除妨碍

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由此而产生的重要问题是：在“两大政策”同时

深入推进的进程中，实际税率变动对民营企业的进入退出甚至流动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由

于缺乏可信的因果识别框架，极少数文献能够解答这一问题。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不仅有助于

更好理解税收工具的作用和税收对民营经济活力的具体影响，更能为优化民营经济发展制度环

境和完善税收治理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理论层面上，税收和民营经济都是公共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

术成果。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税收政策对地区经济的宏观影响效应。自减

税降费政策实施以来，已有大量的文献研究评估了相关财税政策的效果，如分工效应（陈钊和王

旸，2016）、投资与降负效应（许伟和陈斌开，2016）、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陈瑾等，2021）、福

利效应（倪红福，2021）以及吸引企业进入的作用（梁季等，2022）。但也有学者意识到持续性减

税的潜在风险，相关研究指出长久的减税降费政策可能会扩大地方政府财政赤字（郭庆旺，

2019），增值税改革的减税空间和全面降费的空间不断缩小，进一步开展减税降费的难度越来越

大、效果越来越不明显（莫长炜等，2024）。二是税收政策对企业的微观影响效应。这些影响效

应包括税收政策对企业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需求变动（姚东旻等，2020）、企业投资（田利辉等，

2022）、研发创新（曹越和王琼琼，2021）、融资约束（王伟同等，2020；张同斌和刘文龙，2024）、劳

动收入份额（杜鹏程等，2021）、税收遵从度（李林木和程风雨，2022）等方面。三是企业行为扭

曲，甚至与政策初衷背离。例如，由于征纳双方的执行偏差，减税政策引起纳税人操纵报表

（Chen等，2021），也可能导致征管强化进而使得小微企业退出（林超和尹恒，2024），或诱发企业

套取税收优惠（权盈月，2024）。以上研究为我们理解税收工具对于民营企业的作用效果提供了

深入洞见，也引发我们对有关问题进一步思考：一是对于财税政策的效果评估还有待进一步考

察。尽管大部分研究认为降低企业税率能够带来多方面的益处，但近年来随着减税降费的政策

空间被不断压缩，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估财税政策的效果。二是关于企业行为的研究视角还可以

进一步拓展。目前，大量研究主要聚焦于存量企业的经营行为，然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新生力

量的加入，新成立、新入驻的企业能够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带来新的发展动力，但目

前仅有极少文献从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视角分析企业的决策行为。三是已有文献大多基于特定减

税政策进行政策评估，仅仅聚焦于减税这一单边变动，鲜有研究从理论角度入手，将税率升高和

税率降低的双边变动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对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系统性的实证检验。

基于此，本文深入考察地区实际税率变动对于民营企业进入退出的影响。本文利用 2008—2016年

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和工商企业注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进行如下工作：一是利用双向

固定效应模型对于地区实际税率与民营企业存续数量进行相关性分析；二是以我国地级市每年

实际税率的中位数为基准，将所有城市划分为“构造高地”与“构造洼地”，并进一步构造“高地

变洼地”和“洼地变高地”两类冲击，并使用双重差分法分别对两类“构造冲击”对民营企业数量

的影响进行因果性验证。本文主要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地区实际税率相对升高与降低对于

民营企业的影响并不对称，且存在“优惠陷阱”。即当实际税率相对升高时，民营企业数量会显

著减少；但当实际税率降低到一定水平时，无论实际税率如何下降，也无法达到预期的吸引民营

企业进入的作用。（2）基于企业流动性视角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实际税率相对升高会使得民营

企业流向毗邻城市，且这种流动会随地理距离扩大和时间推移呈递减趋势，在行政级别低、位

于省级边界、三产占比更高、营商环境较差的城市中，企业流失的现象会更为严重。“优惠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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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税收调节机制失灵，揭示了地方政府运用税收优惠工具的效力边界与作用

阈值。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低税

率环境下税收政策的效应边界。现有文献大多认为减税必定激发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而忽视

了税收与民营经济活力间可能存在的复杂关系。本文揭示出减税降费政策实质上是减少挤出效

应，减少税收对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以及对民营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无法“无中生有”，达

到增加纳税主体的预期目标。本文结论为贯彻减税降费政策和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提供了更加坚

实的理论依据。第二，为认识民营企业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税收工具对民营企业行为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企业创新、研发投资等方面，本文则立足于企业进入退出视角，进一步厘清民营企

业面对实际税率变动时的行为差异与动态特征，补充完善了民营企业活力相关研究。第三，利

用构造冲击的方式设立实际税率变动的准自然实验。从税收实践来看，我国税收实践中减税为

绝对趋势，缺乏增税的现实政策；从文献来看，现有文献对于双重差分法的应用绝大部分来源于

某一真实政策冲击，结论适用性有限。因此，本文采用构造冲击的方式考察实际税率双向变化

对于民营企业存续的具体因果性影响，这一方式可以充分体现出实际税率变动的“相对性”和

“外生性”，是微观计量方法上的拓展。

二、制度背景与典型事实

（一）制度背景

在一般的标准化税制体系以外，针对不同规模企业和特定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国家服务

战略发展、经济刺激和产业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其中，减税降费政策不断加力，使用不断规

范，成为中国应用最为广泛的税收工具。自 2008年开始，减税降费和清理税收优惠两项政策同

步铺开、交互配合（见图 1）。从短期来看，其可以整体降低民营企业税费负担；从长期来看，其

可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平等发展的市场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

发展产生诸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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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区域性减税政策相关工作指示

图 1    减税降费与清理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步铺开
 

一方面，减税降费政策在制度安排上的连续性、普惠性和可持续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在税收领域的集中体现。近年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务院《政府工作

报告》都强调了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并不断要求加大力度、提高效益，而减税降费是我国积

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早在 2008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结构性减税”，随后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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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调低增值税率”“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加大对留抵退税的使用”等政策，减税降费政策涵

盖范围较广，涉及多项税收改革、行政收费减免等政策，以及众多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

政策。一系列政策形成了庞大的“政策包”，持续减轻市场主体税负，以期调动民营企业生产经

营积极性。减税降费政策肩负双重政策目标：一是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部分，通过逆周期调

节来刺激总产出，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二是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举措，旨在激发微观经

济主体的活力（田磊和陆雪琴，2021），不断刺激生产要素投入。随着近年来减税降费政策的持

续加力，中小微民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税费负担已经相对较低，超过 80%的个体工商户已无须

缴纳税费。①减税降费及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属于课税要素体系中税收特别措施的范畴，通过减

轻甚至免除特定纳税人群体的税收负担的制度设计来引导某区域或某行业的发展，或保障某特

殊群体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在多种税收优惠政策中，一些各地给予特殊企业的不当干预市场和与税费收入

相挂钩的补贴或返还政策，成为税收优惠政策清理的主要对象。②在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实践中，

出现了部分地区许诺企业短期内的税收优惠，以吸引其他地方的企业前来登记注册。③这些政

策没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或国务院相关规定作为法律依据，与一般意义上的税收优惠或税收

返还存在本质差异。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民营企业为了实现税收优惠在各个“税收洼地”之间不

断迁徙，这提高了跨地区经营的交易成本（白俊等，2024），造成存量企业之间的内耗。我国已清

楚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并长期强调对地方税收优惠政策的清理工作。自 2008年起，中央文件以

限制不同形式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者配合其他财政手段进行约束为主。2014 年，国务院颁布了

《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号），采取最严厉的税收优惠政

策系统性排查、清理行动，旨在打破区域之间存在的市场壁垒，降低运输、税收和制度性交易等

“冰山成本”，为企业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

减税降费政策和清理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同时推进，在不断降低企业负担的同时，也从制

度设计的角度，尽量减少区域性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而且，由于我国税收立法权高度

集中于中央政府，因此中央税收政策主要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主，地方税收政策主要以不同阶

段的优惠政策为主，政策的层级、性质、对象之间差异显著。在税收优惠政策和经济结构差异的

影响下，地方实际税率在现实中并非完全一致。一是受经济结构影响，在现行税收制度下，不同

行业的法定税率和优惠减免政策等存在制度性差异，这必然导致不同产业和行业的税收负担率

有所区别。因此，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行业分布等有所不同，这会导致地区实际税率存在天然差

异（倪红福等，2020）。二是受区域性政策影响，国家出于吸引企业投资、促进目标地区经济发展

等原因，会给予特定地区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这些国家级经济特区等特定区域享受额外的

税收优惠政策，如国家对入驻高新区的企业实施研发经费加计扣除，导致个别地区的整体实际

税率较低，从而吸引企业进行跨地区发展（马光荣和程小萌，2022）。三是政策落地存在偏差。由

于存在制度性交易成本（Finkelstein和 Notowidigdo，2019）、信息摩擦（刘行和陈澈，2023）、税收

任务压力（田彬彬等，2024）等因素，在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的过程中，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享受

的优惠幅度有所差异。这些区域经济特质使得地区实际税率始终保持着动态平衡，为研究实际

税率变动与民营企业数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现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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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型事实

在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如何合理评估地区实际税率变动对民营企业进入退出行为的影

响，从而优化政策实施，便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经济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涉企税收

种类繁杂、作用机制多样，通常需要选择一个能够显示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作用机制的视角进

行分析。进入退出是市场对企业进行优胜劣汰的主要形式，而实际税率是影响企业进入退出的

重要因素（贾俊雪，2014；唐珏和封进，2020；田磊和陆雪琴，2021）。同时，从现实数据来看，民营

企业自 2018 年以来，累计享受新增减税降费超 8 万亿元，约占同期减税降费总量的 70%，是减

税降费的最大受益主体。①

为了更好地研究民营企业进出行为和地区实际税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地区实际税率和民

营企业存续数量分别在城市层面求平均，以地区实际税率为横轴，地区民营企业存续数量为纵

轴，形成两者关系的散点图和拟合线（见图 2）。通过散点图可以发现，实际税率和民营企业存续

数量的散点分布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线性关系。进一步使用多项式拟合后发现，实际税率变动和

民营企业存续数量的关系更有可能是非单调的，随着地区实际税率升高，民营企业存续数量呈

现出先增后减的变动趋势；实际税率升高和实际税率降低对民营企业存续数量的影响呈现出一

种“不对称性”。这可能说明在地区实际税率逐年下降的背景下，地区实际税率进一步降低的空

间有限，地区实际税率的相对优势可能对企业当期和未来费用的替代作用逐渐减弱，有限的税

收优惠力度不再能吸引外地民营企业前来注册；与之相反，相对劣势可能更易导致企业退出。

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成为“优惠陷阱”，即当实际税率降低到一定水平时，无论实际税率如何下

降，也无法达到预期的吸引民营企业进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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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区实际税率和民营企业存续数量

注：（1）数据来源于 2008—2016年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库和工商登记注册数据库，具体说明见后文。（2）本文采用的是多年城

市层面数据，含有大量观测点。为更清晰地反映核心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绘图时以地区实际税率的百分位数为标准，将所有观测值

分为 100仓后，对实际税率和企业数量在组内求均值后进行绘图。（3）纵坐标的具体形式为企业存续数量（每万人）的自然对数。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税收政策效果可能与其实施方式和实施背景密切相关。税收优惠作为政府对企业的一种

直接资金支持，是政府刺激企业活力的重要手段，企业进入退出行为也会受到政府及市场相关

“信号”的影响。本文以企业行为作为出发点，使用信号理论分析企业进入退出行为如何受政府

税收政策的复杂影响，从而为前文“不对称”现象提供理论解释。

在信号理论下，政府税收政策本质上是通过制度设计向企业传递政策承诺的信号系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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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则基于信号的可辨识性和可信度调整决策。这一机制在政策领域表现为：政府通过制度设

计向市场传递政策承诺，而市场主体依据信号的可辨识性与可信度调整行为预期。信息发送者

通过释放可观测信号来传递私有信息（Spence，1974），而税收优惠政策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

段，是关于政府意图的信号，这种类型的信号在一方想要了解另一方的意图或行为时比较重要

（Spence，2002），因而企业是否可以解读税收优惠的意图信号，对于降低政企之间信息不对称、

提升税收政策有效性意义重大。Ozmel等（2013）进一步研究发现，信号价值并不是一定存在，而

是决策不确定性的增函数。当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时，政策信号能有效缩小信息鸿沟；反之，在

稳定预期环境下，信号传递的信息溢价将显著衰减，即信号发生贬值。这种动态价值属性隐含

了税收政策的设计必须与企业的信息解读能力保持动态适配，也进一步说明当信息溢价存在

时，政策信号导致企业行为变得复杂。

在信号理论下，政府作为信息优势方，通过制度设计向市场传递政策承诺，而市场主体依

据信号的可辨识性与可信度调整行为预期。信号是否可以有效传递与外部环境的稳定性高度相

关（Ozmel等，2013），当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时，政策信号能有效缩小信息鸿沟；反之，信号传递

的信息溢价将显著衰减，即信号发生贬值。确定性信号与不确定性信号的效应分化，具体体现

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引发的减税信号失效和加税信号有效，这构成了本文的理论根源，也为

前文所提及的“不对称”进行了理论解释。一是在我国实际税率持续降低的背景下，税率相对降

低对吸引企业进入的信号作用有限，此时税收信号失效。我国的普惠式减税政策本质上是将税

收优惠转化为市场预期中的确定性信号，这也进一步使得减税信号成为企业眼中的一项制度性

安排，不再有临时性激励的效果。此时，税负降低作为高频次、可预测的政策干预，其边际信号

价值呈现递减趋势。此时政府和企业实现了“混同均衡”，即所有企业选择一致的行为−不进

入到实施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实际税率更低的地区，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未能有效传递政策

信号。二是税率相对升高会产生驱使企业离开的信号作用，此时税收信号有效。由于我国税收

政策长期以减税为主基调，实际税率升高打破了市场主体对“税率下行”的单向预期，形成强烈

的负向信息冲击，促使企业将税率逆向变动视为地方政府经济战略调整的隐性承诺。因此，当

部分区域率先突破税率变动阈值时，企业根据信号强度差异调整区位选择，最终在跨区域市场

主体行为中形成“分离均衡”，即无法接受税收政策调整的企业搬离本地并迁往邻市，接受税收

政策调整的企业则留在本地。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a：在实际税率持续降低的背景下，实际税率相对升高将导致本地民营企业存续数量减少。

假设 1b：在实际税率持续降低的背景下，实际税率相对降低对本地民营企业存续数量没有

影响，即存在“优惠陷阱”。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实际税率变动可以被企业视为具有相当参考价值的“政策信号”，信号

的发送、传递和解构过程均会影响参与者的决策和行为，即企业可能针对实际税率变动进行相

应的行为决策。依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当实际税率升高时，本地民营企业数量减少，其中部分民

营企业可能搬迁至毗邻地区。民营企业在接收实际税率变动的信号并进行解读后，可能结合主

观意愿和客观环境进行最终的行为决策，即主观上是否愿意退出与客观上是否适合退出，这两

方面都会受到城市层面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城市异质性可能带来信号的异质性，影响企业

退出的主观意愿。从这一角度来看，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层级和营商环境等因素向企业传递信

号，企业也根据政府的税收政策信号判断政府是否为经济友好型政府或“守法”政府，并在此基

础上制定进入退出决策。另一方面，城市本身的特性会影响企业接收信号后如何做出决策。当

城市位于省级行政边界时，企业更容易获取不同省份的不同政策信号，选择余地更大，并由于地

理位置的特点在进入退出上具有更便利的条件。当城市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时，企业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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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资产专用性特征，当实际税率降低时，政策信号影响力有限，城市的异质性也很难发挥作

用。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a：实际税率相对升高时，受企业意愿影响，民营企业数量在高行政级别、营商环境好

的城市中减少得更少，但“优惠陷阱”不受上述因素的影响。

假设 2b：实际税率相对升高时，受城市自身特性影响，民营企业数量在省际边界的城市中

减少得更多，而在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城市中减少得更少，但“优惠陷阱”不受上述因素的影响。

四、实证设计

（一）模型设定

1. 相关性发现

本文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探究税率变动与民营企业数量之间的变化关系和规律。回

归时使用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Yit = α+βdp(ERT )it +δXit +γi+λt+εit （1）

i t Yit i t dp(ERT )it i t

ERT it −ERT i,t−1

ERT i,t−1

Xit γi λt

εit

其中，下标 表示城市， 表示年份； 为城市 在第 年民营企业存续数量； 为 市 年的平

均实际税率变动率，计算公式为 ；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和 分别代表城市固定

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为随机误差项。

2. 构造冲击

本文利用地区实际税率的相对变动“构造冲击”，结合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对冲

击的因果效应进行识别。本文构造冲击是为了更加有效地识别因果关系，在宏观税负持续下

降、纳税主体持续增加的大背景下，研究实际税率变动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复杂的内生性问

题。一是研究对象存在明显的事前趋势，即从绝对数量来看，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可能会被

逐年增加的时间趋势所掩盖。二是由于不同地区的要素投入结构存在差异，享受的税收减免水

平自然也存在差异。这一地区层面政策获益水平的差异，结合不同地区不同的产业结构，最终

表现在实际税率变动时，民营企业数量的变化将会更为复杂。三是我国税收实践中仅仅提供了

实际税率相对降低的研究环境，鲜有研究涉及实际税率升高的影响效应。

本文参考 Wang 等（2022）的做法，使用特定指标的分位数水平来区分控制组和对照组。这

种识别策略剥离了税率变动的“绝对水平”与“相对位置”效应，可以体现出地区税负在全国坐

标系中的动态排序变化，具体分为以下三个步骤（以构造“洼地变高地”为例，具体见图 3） :

第一步，以我国地级市每年税率的中位数为基准，将所有城市逐年进行 0—1 赋值。税率高于中

位数的城市赋值为 1，低于中位数的城市赋值为 0。第二步，根据城市每年的赋值分布分为三类

城市，形成处理组（Treat=1）和控制组（Treat=0）。第一类是控制组城市，即在观测区间构造高洼

地状态始终未变动的城市，或者至少连续 5年未进行改变的城市，如城市 a和城市 b；第二类是

处理组城市，即以 5期为标准，仅存在一次构造高洼地状态改变的城市，但要求改变前至少有 3

期状态一致，改变后至少 2期状态一致，如城市 c和城市 d；第三类是不满足上述分组条件的城

市，本文在回归中将这些城市删除。第三步，根据步骤二分类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及其“相对”

变化，形成“洼地变高地”的冲击，并将状态改变时间视为冲击时间。从政策和状态变动来看，

一方面，由于我国税收制度表现为高度统一特征，税收立法权集中于中央，因此地方政府的税收

政策空间有限；另一方面，本文以全国税率中位数为基准，城市赋值的变动体现出了相对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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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无法决定自己是构造高地或者构造洼地。城市状态的变动体现出外生性，代表税率变

动的准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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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税率变动与构造冲击
 

3. 双重差分估计模型

Yit i t

DIDit

DIDit β

本文以 2008—2016 年城市税率相对变动作为外生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

Difference，DID）缓解其中的内生性问题，如式（2）所示。其中， 为城市 在第 年民营企业存续

数量； 为城市税率变动的代理变量，由组别虚拟变量（Treat）和时间虚拟变量（Time）相乘得

到。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存在构造“高地变洼地”和构造“洼地变高地”两对处理组和控制组，并

分别对其进行回归。其余变量含义同式（1）。本文主要关注交互项 的估计系数 ，若系数估

计结果显著为负，则说明税率的相对提高会导致民营企业存续数量的减少。

Yit = α+βDIDit +δXit +γi+λt+εit （2）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处理

1.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 2008—2016年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工商登记注册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的相关数据，在城市层面展开实证研究。本文对原始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与处理：（1）剔除关

键变量缺失样本，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1%缩尾处理。（2）剔除税率极端样本，将实际税率大

于 1 的观测值予以剔除；对于实际税率计算公式中分子小于 0 的观测值，予以保留并将其赋值

为 0；将实际税率计算公式中分母小于 0的观测值予以剔除（刘慧龙和吴联生，2014）。在城市层

面将各城市企业实际税率取均值，并将其视为该城市的实际税率（姚东旻等，2023）。被解释变

量为工商登记注册数据中的民营企业存续数量，数据来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本文所用城市经济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控制变量包括以下几类：（1）失

业率，为地区年末登记失业人员数与常住人口数的比值；（2）制造业规模，为第二产业增加值与

生产总值的比值；（3）服务业规模，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生产总值的比值；（4）经济发展水平，为

地区生产总值与常住人口数比值的自然对数；（5）工业规模，为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自然

对数；（6）贷款规模，为地区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自然对数；（7）收入水平，为地区所有

统计单位的工资总额与统计人数比值的自然对数；（8）政府规模，为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值；（9）民营企业注册数量，为地区新增民营企业数量与常住人口数的比值。

2. 毗邻关系与省界城市

除城市自身的民营企业数量变动外，本文进一步利用城市行政边界分析城市税率变化时民

营企业数量的变化差异与流动方向。本文将位于省界线上的城市定义为省界城市，分析地理位

置不同是否对民营企业的数量变化存在异质性影响。从地理位置来看，不同城市存在毗邻关

系，即所有与中心城市边界接壤的城市视为该城市的毗邻城市。根据不同城市间隔城市的数

量，进一步将城市分为一级毗邻、二级毗邻和三级毗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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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在基准回归部分，本文基于模型（1）对地区实际税率变动与民营企业存续数量的相关关系

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基于模型（2）挖掘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回归结果见表 1。相关性检

验以税率变动率为标准。列（1）为实际税率升高的样本，结果发现当城市实际税率升高时，民营

企业存续数量显著减少；列（2）为实际税率降低的样本，结果发现当城市实际税率降低时，民营

企业存续数量无显著变化。因果性检验展示了城市税率变动对民营企业存续数量的双重差分估

计结果。列（3）结果显示，城市从构造洼地变为构造高地时，民营企业存续数量减少 7.3个（每万

人），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4）结果显示，城市从构造高地变构造洼地时，民营企业存

续数量无显著变化。假设 1a 和假设 1b 得到了验证。从经济含义来看，上述实证结果证明了区

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类似流动性陷阱的“优惠陷阱”，即当实际税率降低到一定水平时，无论

实际税率如何下降，也无法达到预期的吸引民营企业进入的作用。采用双重差分法的一个重要

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图 4说明在改革之前处理组与控制组企业的实际税负并不存在显著

差异，回归结果符合事前平行趋势假设。
  

表 1    税率变动对民营企业存续数量的影响

（1） （2） （3） （4）

相关性检验 因果性检验

实际税率升高 实际税率降低 构造洼地变高地 构造高地变洼地

税率变动率（绝对值） −0.7437*** −1.6101

（0.2672） （1.9333）

DID
−7.2801*** 0.1667

（2.2610） （3.0863）

常数项
548.4299*** 266.9330* 90.3534 553.0406**

（177.1280） （137.5245） （102.7137） （273.237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89 1 333 950 934

R² 0.9751 0.9635 0.9730 0.9455

　　注：（1）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2）*、**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下同。

 

  

(a) 构造洼地变构造高地事件分析 (b) 构造高地变构造洼地事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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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税率变动的事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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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尽管本文已在准自然实验中对大量的城市特征变量进行了控制，但仍有可能存在一些不可

观测的城市特征因素影响税率变动对于民营企业存续的实证结果；此外，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地

区的税收优惠政策时也会观察周边地区的税收政策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姚东旻等，2023）。本地

区相对于周边地区的实际税率更低对吸引资本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在竞争中占有主动地位，因

此民营企业在地区间流动在受到本地区实际税率影响的同时也可能受到周边地区实际税率的

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使用安慰剂检验、更换分组依据、更换比较对象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

题，以提高结论的稳健性。①

（三）进一步分析：毗邻效应

本文进一步尝试对“不对称”性的现象进行解释：当税率升高时，本地区减少的企业去了哪

里？当税率降低时，外地的企业是否会受到吸引？表 2展示了实际税率相对变动后，民营企业的

流动性。当城市从税率“构造洼地”变为税率“构造高地”时，本地企业存续数量显著减少，这部

分流失的民营企业大部分会流向毗邻城市，小部分可能就此消亡。列（2）—列（4）分别展示了不

同毗邻层级下毗邻地区的民营企业注册数量的当期差异。中心城市实际税率相对增加时，中心

城市企业的存续数量显著减少 7.3个（每万人），同时紧邻（一级毗邻）城市的企业注册数量显著

增加 4.2 个（每万人），二级毗邻城市的企业注册数量显著增 1.5 个，随着范围进一步扩大，三级

毗邻城市的企业注册数量不再有显著变化；列（5）—列（7）说明这种效应会随着时间增加而逐渐

减弱。与前文结论相呼应，当城市从“构造高地”变为“构造洼地”时，本地企业存续数量、毗邻

地区注册数量和毗邻地区存续数量均未发生显著变化，这说明即使税收优惠程度高的地区传递

出更积极的利好信号，但也很难吸引外地民营企业前来注册。本部分结论既检验了前文的回归

结果，也对企业流动的方向和时效进行了补充说明。
  

表 2    实际税率相对变动与民营企业流动的毗邻效应

构造洼地变高地

中心城市存续数 毗邻城市注册数量

当期 当期 滞后一期

（1） （2） （3） （4） （5） （6） （7）

中心城市 一级毗邻 二级毗邻 三级毗邻 一级毗邻 二级毗邻 三级毗邻

DID
−7.2801*** 4.1845*** 1.4563** −0.0737 2.2961** 0.1518 −0.2935

（2.2610） （0.9965） （0.7002） （0.5430） （0.9745） （0.6743） （0.4898）

常数项
90.3534 106.0331** 56.6519* 32.6714 98.9414** 55.8083* 35.8676

（102.7137） （40.9631） （29.8469） （30.2974） （43.6325） （31.0460） （30.929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950 950 950 950 831 831 831

R2 0.9730 0.9239 0.9308 0.9332 0.9189 0.9339 0.9353
 

六、异质性分析

依据前文理论分析可知，企业将实际税率变动解读为重要信号，并在进行自身决策时予以

参考。城市的异质性可能带来两个方面的异质性效应，分析过程见图 5。一是给解读信号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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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因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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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影响，导致企业在主观意愿方面产生差异。例如，在行政层级不同、营商环境不同的城

市，企业对于信号的解读可能存在差异。二是给企业决策带来异质性影响，客观环境的便利程

度很可能也影响政策效应。例如，是否位于省际边界、产业结构不同的城市最终效应可能不

同。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见图 6。
 
 

企业通过税率信号识别政府类型

政策异质性
行政层级

营商环境

企业主观迁出意愿

“想不想”

经济异质性
地理位置

产业结构 企业客观迁出成本

“能不能”

税率信号对企业的影响效果

信
号
理
论

图 5    信号理论下的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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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构造冲击下的异质性结果（DDD 结果）
 

（一）行政级别

一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行政等级决定的，并通过行政等级具体化，因此

在影响城市经济活跃度方面，城市行政级别可能是比基础设施投入、人才吸引、交通设施、创业

环境和教育环境等更为重要的因素。同时，政府层级可能对地方政府经济政策的稳定性有影

响，较高行政层级的信号代表政府经济政策调整，更容易被解读为政策组合的后果，可能具有稳

定性和利好含义；而来自较低行政层级的信号更可能被视为财政压力的应急反应，可能具有短

期性和利空含义。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城市的行政级别对于地方政府税率变动影响民营企业

进入退出行为的异质性效应。本文将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定义为高级别城市，①将其余城市定

义为低级别城市。结果显示，当高级别城市从构造洼地变为构造高地时，民营企业存续数量减

少得更少，这说明高级别城市的民营企业对于实际税率变动没有那么敏感。构造高地变构造洼

地的结果说明，在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中，均未见到民营企业存续数量的显著变化。

  2025 年第 6 期

 ① 副省级城市：1995 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关于副省级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中编发〔1995〕5 号) 中明确将哈尔滨、大

连、济南等 16个市定为“副省级市”；1997年，重庆市升格为直辖市，此后我国的副省级城市保持为 15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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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在准入、生产经营和退出等过程中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

和税收环境等有关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能够吸引流动性生产要素、集聚高水平人才与优质

资本，通过规模效应、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创新效应和竞争效应等推进地区发展。营商环境较好

的城市，一方面可以利用较充足的经济资源和基础设施为企业经营活动提供直接便利，另一方

面可以产生政策协同效应，减少经济波动或政策调整对企业的冲击。例如，税收政策调整与研

发补贴、金融支持等配套政策同步实施时，税负上升的成本压力可以从多方面抵消，这也是政

府行政规范、经济稳定的象征。本文主要使用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刻画营商环

境建设水平。结果发现，当营商环境较差的城市实际税率相对升高时，民营企业数量减少得更

多，显著性也更强；而实际税率相对降低时，企业数量没有显著变化。这一结论揭示了城市营商

环境建设可以起到对税收政策调整的缓冲作用，也为地区优化税收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省际边界

在我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背景下，行政边界本身具有二重性，产生了复杂的行政边界效

用。一方面，自然阻隔、行政分割等因素使得跨区域的经济合作受到重重限制，导致行政边界的

屏蔽效应，行政边界存在显著的“政策不连续”特征；另一方面，地理邻近、历史文化等因素使得

边界区天然具备跨行政区经济合作的基础，进而产生空间扩散、产业转移、地理相互作用等行

政边界的扩散效应。本文将位于省级行政边界的城市称为省界城市，进一步研究省界城市的税

率变化对民营企业活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实际税率相对增加时，相比于非省界城市，省界城

市的民营企业减少得更多；而在实际税率相对降低时，民营企业数量没有显著变化。可以看出，

省界城市的民营企业对于税率变动更加敏感，这可能是因为各省人才政策、产业政策均有所不

同，省界城市拥有更大的比较范围和选择权，更有可能在税率变动后进行跨地区移动。

（四）产业结构

地区产业结构最核心的特征是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竞争和互补关系，这种关系对地区民

营企业进入退出具有重要影响。在一个开放经济系统下，稀缺的资源与要素将会向短期升值较

快的领域流动。制造业企业从成立到盈利一般会经历较长的周期，而服务业企业的投资回报周

期相对更短、门槛相对较低，因此当一个地区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时，民营企业将更倾向于

抽离自有经营资本以投入到具有“短平快和高回报率”的第三产业，在自身资金充裕或者金融

信贷渠道畅通时，更偏向于回报周期更短的服务业、房地产等相关行业。为进一步探究产业结

构在税率变动时对于民营企业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利用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与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的比值，将城市分为以第二产业为主和以第三产业为主两类城市。结果发现，以第二

产业为主的城市在成为税收高地时，相比于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民营企业数量减少得更少，

这表明在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中民营企业流动性更强。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民营经济是我国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推动创新的重要主体，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进程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随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进一步充分激

发民营经济的生机活力是当下的重要议题。本文深入探讨了税率变动对民营企业流动行为的作

用机制及其影响效应，并基于地级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了实证验证。研究的主要结论

如下：第一，实际税率变动对民营企业数量的影响呈现不对称特征。当实际税率升高时，民营企

业数量显著下降；而当实际税率降低时，企业数量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这可能是因为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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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际税率上升和下降的敏感度不同。第二，实际税率上升不仅导致本市民营企业数量减

少，还促使毗邻城市的民营企业注册数量增加，这表明实际税率升高驱动企业向周边地区流

动。且这一效应随着地理距离和时间的延续逐渐减弱。第三，实际税率上升对不同城市的影响

存在差异。行政级别较低、处于省界的城市以及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民营企业数量的减少

更为显著；而实际税率下降时，这些城市的民营企业数量并未发生显著变化。本文一方面为税

收对民营企业的因果性影响提供了实证支持，进一步丰富了税收理论，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推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供了参考依据；另一方面对减税降费政策提出了新的

理解，认为减税降费的实质是减少税收对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和对民营经济的负面影响，

而不是通过单纯的实际税率降低“无中生有”地增加纳税主体。同时，本文也为理解地方政府行

为对民营经济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揭示了不同城市在面对税率变化时的差异化反应。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当前的税收政策取向提供了新思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主要可

从以下三个方面优化相关税收政策，避免落入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优惠陷阱”。

第一，加大力度清理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规范各类税收优惠政策。地方政府应持

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和可预期的发展环境，瓦解“优惠陷阱”的基础，最大程度地清理、规范

和减少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重视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清理工作，科学制定清理工

作的任务书、时间表和优先序。地方政府试图通过降低实际税率而吸引企业进入的行为，收效

往往达不到预期，反而可能损害地区税源与国内经济循环，抑制整体经济增长。因此，应加强税

收政策的协调与规范，推动各地税收政策的统一和透明，维护区域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另一

方面，全面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维护市场的公平统一。各地区开展专项清理，逐项审查已有税收

优惠政策并进行公开反馈，确保其合法合规，对违反规定的政策要停止执行并报废；建立长效机

制，定期评估税收优惠政策效果，设定实施时限，及时调整或取消无效政策；强化监督与责任追

究，确保政策公开透明，鼓励社会监督，违法行为要严肃追责，确保税收优惠政策公平、透明和

持续有效。

第二，科学把握政策协同效应，系统构建民营经济支持体系。需要正确看待税收对于民营

经济发展的作用，税收仅仅是影响民营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非唯一、主要的影响因

素，单纯依靠实际税率调整难以对民营经济发展起到预期的促进作用。避免落入“低税陷阱”的

关键还在于充分发挥政策协同作用，多措并举形成政策合力，共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主要包括

营商环境、政策确定性和产业集聚等方面。一是改善营商环境。地方政府应着力推动要素市场

化配置改革，重点破除行政性保护壁垒，为民营企业提供公平的市场准入条件和竞争机会；简化

企业设立、经营过程中的行政审批程序，增强民营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便利性，从而有效提升

民营经济活力。二是注重政策确定性。政策不确定会导致民营企业的运营面临更大压力，政策

设计应该更加注重协同性、持续性和整体性，避免政策的频繁变动和相互矛盾，多措并举要相

互配合、相互促进，形成充分的政策合力，共同形成确定和稳定的政策环境。三是利用产业集聚

效应。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和推动资源聚集，可以有效促进企

业创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整体竞争力。四是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信息、交通和能

源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将直接促进民营企业提升运作效率，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供坚实的物

质基础。

第三，税收政策要充分考虑地区特性和产业特色，避免盲目推行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不

同特征城市的民营企业对于实际税率变动的反应有所差异，因此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时要综合

考虑对地区经济、产业结构和公共服务的全面影响，注重长远综合效益。一是税收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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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的诸多差异，避免以地域性和所有制类型为特征的多

元化的税收优惠和减免政策，多采用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二是应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经济

发展情况和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税收政策。地方政府应更加注重税收政策的分析综合、监督评估

和反馈调整，形成税收政策的全过程评估，全方位了解税收政策对于辖区内民营经济的具体影

响，进而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和有效的税收支持，推动地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三是把控好

税收优惠的力度，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根据民营企业的规模、行业特性和发展

阶段，实施分级分类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对于小微企业可以提供更大力度的税收减免，以帮

助它们克服初创期的困难；对于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提供长期的税收优惠，以引导

民营企业践行新发展理念。

　　* 本文受到新疆财经大学天池特聘教授项目的资助，同时也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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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Enterprises: Asymmetric Characteristics and

Adjacenc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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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ax policy is a key measure to 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the private eco-

nomy. Theoretically, tax and the private economy are hot issues in public economics research, and have accu-

mulated rich academic achievements. Practically, with the continual promotion of large-scale tax and fee re-

duction and the cleaning up of tax incentives in China, the policy space of tax tools to attract private enter-

prises needs to be systematically evaluated. Due to the lack of a credible causal identification framework,

little literature can give an answer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policy and the entry and exi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effective tax rates and the registration data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in th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China, this paper uses causal inference methods to artificially construct two types of

quasi-experiments: relative increases and decreases in effective tax rate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in adjacent cit-

ies, and tests the causal effect of changes in effective tax rates on the number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res-

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ve increases and decreases in effective tax rates have an asymmetric effect on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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